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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司法 调解大有作为 ——全国各级法院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综述

[ 作者 ] 罗书臻 

[ 单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摘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7月6日报道 全国各级法院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严格依法及时审理

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实现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裁判的功能相济和良性互动。全国各级法院及时总结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推广各地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配合，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新经验和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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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7月6日报道 全国各级法院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严格依法及时审理涉

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实现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裁判的功能相济和良性互动。全国各级法院及时总结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推广各地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配合，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新经验和新做法。全国各级法院以基层法官队伍建设为重心，进一

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为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和指导的质量奠定基础。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群

众自己组织起来，化解自身矛盾，参与社会事务、国家事务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我国多层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近年来，全国各地人民调解组织积极介入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解决了大量婚姻家庭、债权债务、打架斗殴、侵权赔偿、土地承包

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使许多尖锐的冲突在基层化解，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支持和指导人

民调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近年来，特别是2002年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及2004年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以来，为充分发挥人

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全国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引，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司法为民宗旨，站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高度，自觉依法履行职责，大力支持和

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5年来，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意见，引导全体审判人员树立大局观念，

进一步提高对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总结经验，深入探索研究，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严格依法

及时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建立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机制，实现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裁判的功能相济和良性互动，

为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2002年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

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极大地调动了近800万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推

动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大发展，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做好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的工作，严格按照

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开展审判工作，对人民调解组织根据法律、社会主义

道德、善良风俗和习惯等社会规范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积极予以支持。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中，各级法院正确认识自己与人

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业务指导关系，按照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的邀请，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指导工作。山东省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努力抓好四个环节：一是依法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积极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参与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完成人民调解工作

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二是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发挥人民法庭在指导基层调解工作的中坚作用。三是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广

泛开展业务培训。四是积极进行现场指导。认真解答调解员提出的问题，及时发现潜在的民间纠纷。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该院促进了人民

调解与法院审判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大大提升人民调解的工作水平。 5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及时总结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推广各地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配合，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新经验和新做法。各级法院结合审判工作，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人民

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基本特点和司法对策，特别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农村土地制度完善、税费改革，就业分配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城市拆迁、小城镇建设、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改选引发的种种矛盾等问题，积极研究，不断提高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水平。

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中，各地法院推出了不少具有创造性和符合实际的做法，如与司法行政机关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人民调解工作中



所存在的问题；反馈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情况；根据司法行政部门的要求选派熟悉业务的法官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讲授

有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法庭开庭审理；向地方人大建议聘请部分素质较好的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在诉讼

中主动邀请人民调解组织配合调解工作，等等。上海市各级法院不断探索人民调解指导工作的新模式，探索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有机结合

的机制，他们一是加强立案前调解，努力减轻人民群众讼累。二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员以陪审员身份参与诉讼调解。

三是委托专家、行业人士参与诉讼调解，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化解民事纠纷。上海各级法院还结合诉讼程序改革，努力探索诉讼调解与人民

调解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一是探索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诉讼程序的改革。二是为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提供程序上的便利与保

障。三是探索人民调解协议便捷执行的新途径。 5年来，全国各级法院以基层法官队伍建设为重心，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为提高对

人民调解工作支持和指导的质量奠定基础。各级法院抓好基层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法官的思想建设，特别是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基

层法官牢固树立起司法为民、公正与效率等中国法官的职业道德观念。各级法院还努力抓好基层法官的业务培训工作，注重实效，培训的

内容主要为基层法官办理案件时运用最多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通过培训，基层法官逐步树立起现代司法理念，提高了司法审判水平。全国

大部分法院都成立了人民法庭工作指导机构，负责包括人民调解工作在内的人民法庭工作的指导。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周巷人民法庭在

实践中努力健全涉及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各项工作机制，为开展指导工作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工作氛围。该法庭认真落实岗位目标责任

制度，切实完善定期联络制度，法官分片负责，与相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联系、协调和指导的工作机制，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服务，积

极排摸和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周巷法庭还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努力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法庭通过开展专题培训、以

会代训等多种方法，大力培训调解人员，坚持每年培训人民调解员３次以上，着重提高人民调解员对房屋、宅基地、婚姻家庭和生产经营

性纠纷的调处能力和政策法律水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提高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水平为目标，建立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例会制度。每季

度召开一次由法庭庭长、各街乡的书记、乡长，以及法庭和街乡的固定联络员参加的例会，通过面对面交换意见的方式，总结经验，查找

不足，制定改进措施等。该法庭还建立对首席调解员的专项业务指导制度。除对他们进行观摩庭审、专题讲座等实体法方面的培训外，还

从提高调解能力入手，对如何制作人民调解谈话笔录、如何制作调解协议、如何立卷等工作给予专项培训。实践表明，人民调解是有效预

防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谐和长治久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

形势下，人民法院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司法的必然要

求，也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挑战就是机遇，人民法院在人民调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法律制度和广阔天地中已有大作

为，也必将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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